1. 系统平台
溧阳市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实时智能监管系统”平台以自然资源监控设备为基础，构建全流程自动的智能化监测监管流程，做到与遥感、无人机、执法等多平台互联互通，形成多级联动综合监管体系，服务感知、识别、预警、处置全流程，并实现自然资源自动化巡查、智能化发现、实时化预警、网络化处置、数据化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工作内容：
（1）铁塔站址服务：提供铁塔站址服务（含73个点位的基础巡检、摄像机维护以及日常故障处理）；
（2）传输链路服务：提供数据传输链路，其中监控线路应为专用线路，与其他网络物理隔绝，并不得接入任何其它网络，不得出现信息泄露或危及采购人网络安全的危险及事件发生；
（3）系统集成服务：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含摄像机安装调试）；
（4）千里眼平台服务：提供一年千里眼平台服务（30天存储+平台）。录像存储采用云存储方式存储录像，可设置用户存储空间满自动覆盖或停止录制，支持定时录制、手动录制，录像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
（5）视频布设分析：结合dem，DSM，影像数据、业务等数据进行覆盖度的视频布设分析，综合摄像头点位空间布局优化算法选择结果和可视化分析优化结果，评估最优情况，实现对耕地、供地等要素可视域监控覆盖最大化；
（6）摄像头接入：将所有摄像头接入现有平台，保证摄像头在现有云监管平台平稳使用，并能及时展示摄像头设备是否掉线能情况；
（7）摄像头标定：通过对摄像头进行空间位置标定与校准，实现视频与地图的双向定位；
（8）提供本次接入的6个摄像机点位的AI视频监控服务：采用迁移学习的方法进行模型训练，对各种土地违法行为进行特征分析并建立图像识别原型，建立AI分析模型库，通过AI对疑似违法建设、破坏耕地行为等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
（9）系统部署及培训：进行日常维护，保障系统平稳运行。
2.  设备质保服务：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一年设备免费质保服务。
3. 软件维保服务：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一年软件免费维保服务。
★4. 供应商须承诺本次采购的溧阳市自然资源违法行为“实时智能监管系统”平台能够与采购人现有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响应文件中提供书面承诺书（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作无效标处理）。签订合同前，采购人将根据项目要求及供应商提供的承诺书对其平台对接能力进行测试，若测试后发现供应商提供虚假承诺，无法达到采购文件要求，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顺延第二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平台对接及测试等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投标人须综合考虑。
5. 服务标准
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需达到本磋商文件所述的技术要求且通过采购人验收。
6. 其他要求
6.1 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使用成果任何部分时不受任何关于侵犯所有权和工业产权、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采购人是免责的）。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责任。
6.2 在项目实施或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人员事故等一切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
[bookmark: _GoBack]7. 成交供应商须在合同签订后3天内向采购人提供与投标所报电子文件一致的纸质投标书3份，并按要求签字盖章。
